
103080102 有關「統一」排除侵害商標權行為事件(商標法§69Ⅰ、§70○2 )

（智慧財產法院 102 年度民商訴字第 43 號民事判決） 

 

爭議標的：特取名稱與著名商標部分相同是否有識別性或信譽減損之虞 

系爭標的：「統一漢芳堂」公司特取名稱 

據爭商標：「統一」等著名商標 

 

 

  

 

相關法條：商標法第 70條第 2款及第 69條第 1 項規定、修正前商標法第 62條

第 1 項第 1 款及第 2 款及第 61條第 1 項、公平交易法第 20條第 1 

項第 1 、2 款、第 30條規定 

 

判決要旨 

1.公司名稱必然會持續使用一定期間，是應認公司名稱登記之行為於登記時即已

完成，其後公司名稱之持續使用應認為係行為狀態之延續，而非行為本身之

一再實施，因此，被告以「統一漢芳堂股份有限公司」為名是否侵害系爭商

標，本諸實體從舊、程序從新原則，自應依據被告行為時之 92年商標法規定

而為論斷。 

2.原告雖未生產口罩，然其保健事業群及所設立之統一生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與

生技領域有關，則被告行為即有使消費者將被告所生產之口罩與原告公司產

生聯想，致減弱「統一」商標原本所具備高度指示原告商品或服務之特徵及

印象，使該商標之識別性受到減損、稀釋或淡化；又該案之被告即訴外人統

一生醫公司與本件被告之董監事及營業地址均與相同，且原告與統一生醫公

司間，業經本院 100 年度民商訴第 20號判決「被告統一生醫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不得使用相同或近似於『統一』之文字作為其公司名稱之特取部分，並應

向經濟部中部辦公室辦理公司名稱變更登記」，並經本院 101 年度民商上字

第 5 號駁回統一生醫公司之上訴確定，是被告另於 101 年 2 月 20 日將其公

司名稱設立為「統一漢芳堂股份有限公司」，其行為足使強烈指示單一來源

之如附圖所示之商標變成指示 2 種以上之商品或服務來源，將使相關事業或

消費者對如附圖所示之商標產生非單一聯想或非獨特性的印象，而減損如附

圖所示之商標的識別性。 

 

【判決摘錄】 

一、本案事實  

（一）原告主張略以： 



1.原告統一企業公司於 56年 8 月 25日成立，至今已逾 40載，為國內及

國際間著名企業，多年以來，陸續取得諸多有關「統一」字樣之註冊商

標及服務標章，是「統一」字樣既為著名之公司特取名稱，亦為表彰營

業及服務之特有表徵，且為相關消費者所普遍認知，並經臺灣高等法院

臺南分院 97年度智上字第 3 號判決、同院 97年度智上字第 4 號判決認

定為著名之註冊商標在案。 

    2.於 100 年 2 月間，原告發現訴外人統一生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統

一生醫公司，更名為統一健康天使股份有限公司) ，使用系爭商標字樣為

公司名稱特許之部分，原告乃依法對訴外人統一生醫公司起訴，請求排除

侵害商標專用權，嗣於 100 年 12月 26日，經本院以 100 年度民商訴字

第 20號判決，命訴外人統一生醫公司不得使用相同或近似於「統一」之

文字作為其公司名稱之特取部分，並應向經濟部中部辦公司辦理公司名稱

變更登記在案。 

    3.然訴外人統一生醫公司之法定代理人盧家菖、董事盧威霖、董事盧威廷、

監察人郭淯琳等見前情，為求繼續攀附使用系爭商標，竟於 101 年 2 月

20日，以相同之董監事及營業地址，向經濟部另申請成立被告統一漢芳

堂公司，繼續攀附使用系爭商標「統一」二字做為公司特取部分，以謀

取不當利益。甚者被告復與訴外人統一生醫公司即更名後之統一健康天

使股份有限公司共用商業網站，於該商業網站首頁上方標示顯目之「統

一健康天使（股）公司（即訴外人統一生醫公司）、統一漢芳堂（股）

公司」，販售養生保健食品、口罩等商品，顯然企圖繼續攀附原告所有

著名商標、企業表徵及良好商譽，誤導消費者以為與原告間有密切關係，

顯已減損著名商標之識別性，致在消費者心目中，系爭「統一」著名商

標與其所表彰商品或服務間之關聯性遭到淡化，意圖攀附利用原告就系

爭商標所建立之品牌形象及知名度之便利，以達推銷被告所有商品之不

當目的。爰依現行商標法第 70條第 2款及第 69條第 1 項規定或修正前

商標法第 62條第 1 項第 1 款及第 2 款及第 61條第 1 項後段或公平交

易法第 20條第 1 項第 1 、2 款、第 30 條規定，請求排除被告之侵害。 

（二）被告主張略以： 

1.本件訴訟應適用被告行為時之 92年 5 月 28日公布之商標法（即修正前

商標法）之規定，修正前商標法第 62條之構成要件明定需以發生減損

或混淆誤認之「結果」，始足該當。 

     2.被告並無修正前商標法第 62條第 1 、2 款「減損著名商標之識別性或

信譽」、「明知為他人之註冊商標，而以該商標中之文字作為自己公司



名稱、商號名稱、網域名稱或其他表彰營業主體或來源之標識，致商品

或服務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者。」之行為： 

    （1）原告所生產行銷之產品亦包含營養補充品；而被告公司僅生產如「健

步鈣有力酵素」、「威力康酵素」等 13種酵素營養補充品，並僅於單

一行銷通路「郵政商城」上所販售，從而被告以「統一」為公司特取名

稱之一部分，並生產製造「酵素營養補充品」，係屬與醫療有關之業務，

並不會造成淡化「統一」商標在本業建立之聲譽，導致其商業價值和吸

引力降低，使其指向特定商品之顯著性和識別性趨於模糊，淡化消費者

將該著名商標與特定商品建立聯想之關聯性。 

    （2）被告公司名稱中，「漢芳堂」既非說明營業種類，亦非說明組織形態，

自不能獨立切割，故被告公司名稱之特取部份應為「統一漢芳堂」而

非統一。兩造為就各自商標及公司名稱與其他事業體相區隔，均採取

「公司名稱與商標相鄰呈現」方式印製於商品上，以加強各自商標及

公司名稱之識別性。例如原告會於「統一企﹝股﹞公司文字前面再以

鴿狀圖強調商品來源為一般消費者所習知之「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而原告則是於「統一漢芳堂股份有限公司」前方再以另一「葉狀」，

中心並有「跳舞人形」之商標，以茲與原告公司區別。是以兩者在標

示公司名稱之方式上，亦有相當之差異，一般消費者並不致發生混淆

誤認之結果。 

      (3)被告所販售之酵素營養補充品僅在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所架設之

「郵政商城」網站，此單一之行銷通路管道上販售，並未在其餘知名

實體店鋪如 7-ELEVEN、全家便利商店、全聯福利中心，或知名網站販

售；反觀搜尋上開「郵政商城」於養生保健項目上，138 筆共七頁之

資料中，並未見原告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有於該網站上販售任何養

生保建品，原告主要販售營養補充品之地點均為知名且普遍之實體店

鋪（如 7-ELEVEN、全家便利商店、全聯福利中心）。故兩造在行銷管

道上呈現極大差異，並不致消費者有混淆誤認之實際情形發生。 

      (4)兩造所生產之營養補充品並非一般民生消費用品，而屬專業性商品，

被告所生產販售之酵素產品外包裝，使用中國書法字所寫之「漢芳堂」

三字置於顯著位置，並以「R 權利標示」顯示此為被告獨有之註冊商

標，用以與原告公司之商標「統一」或其他事業之商標作區別。被告

之「漢芳堂」商標圖文顯然與原告所使用之著名商標「統一」鴿狀圖

型呈現極大差異，況原告並未在上開郵政商城網站上販售保健食品，



而被告僅在上開網站上販售酵素產品，難以想像專業消費者於實際購

買時有發生任何混淆誤認之實際結果。 

      (5)基於兩造之特取名稱既非相同更無近似，系爭商標具高度識別性、兩

造均採「公司名稱與商標相鄰呈現」方式印製、並參酌混淆誤認之虞

審查基準所強調之行銷通路與專業性商品，足證被告之公司名稱並無

使消費者產生混淆誤認之結果。 

 

二、本案爭點 

原告得否依商標法第70條第1 、2 款規定及第69條第1項、第2項規定，主張被告

不得以「統一」作為其公司名稱之特取部分？ 

 

三、判決理由 

(一)現行商標法雖前於 100 年 6 月 29日修正公布，並於 101 年 7 月 1 日施行，

原告雖主張被告自 101 年 2 月 20日迄今均有侵害原告商標權之行為，惟按

被告於 101 年 2 月 20日以「統一漢芳堂股份有限公司」作為公司名稱設立

登記後，商標法關於商標與公司名稱衝突之規範已有修正，被告設立登記時，

當時有效之 92年 5 月 28日修正公布之商標法第 62條規定為「未得商標權

人同意，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視為侵害商標權：一、明知為他人著名之註冊

商標而使用相同或近似之商標或以該著名商標中之文字作為自己公司名稱、

商號名稱、網域名稱或其他表彰營業主體或來源之標識，致減損著名商標之

識別性或信譽者。二、明知為他人之註冊商標，而以該商標中之文字作為自

己公司名稱、商號名稱、網域名稱或其他表彰營業主體或來源之標識，致商

品或服務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者。」，嗣於 100 年 6 月 29日修正公布之商

標法第 70條第 2 款則規定，未得商標權人同意，明知為他人著名之註冊商

標，而以該著名商標中之文字作為自己公司、商號、團體、網域或其他表彰

營業主體之名稱，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或減損該商標之識別性或信

譽之虞者，視為侵害商標權。徵諸公司名稱必然會持續使用一定期間，是應

認公司名稱登記之行為於登記時即已完成，其後公司名稱之持續使用應認為

係行為狀態之延續，而非行為本身之一再實施，因此，被告以「統一漢芳堂

股份有限公司」為名是否侵害系爭商標，自應以被告於 101 年 2 月 20日時

登記公司名稱時有效之商標法為論斷之依據，否則，若謂應適用被主張侵權

時有效之商標法，則企業經營者合法登記一公司名稱後，可能因法律規定要

件之寬嚴浮動而忽而視為侵害商標權、忽而又不視為侵害商標權，對長期以

該公司名稱經營事業、與人往來並建立公司信譽之企業經營者而言，實非事



理之平。故被告行為是否侵害原告之商標權，本諸實體從舊、程序從新原則

（參照最高法院 92年度臺上字第 2130號民事判決），自應依據被告行為時

之 92年商標法規定而為論斷。準此，本件有關侵害系爭商標權之權利義務

本體之發生及其內容如何，均應適用行為時或事實發生時所施行之 92年商

標法規範。從而，原告主張應依現行商標法第 70條第 2 款論斷被告以「統

一漢芳堂股份有限公司」為名是否侵害系爭商標云云，並非可採。 

(二)按未得商標權人同意，有下列情形之一，視為侵害商標權：(一)明知為他人

著名之註冊商標而使用相同或近似之商標或以該著名商標中之文字作為自

己公司名稱、商號名稱、網域名稱或其他表彰營業主體或來源之標識，致

減損著名商標之識別性或信譽者。(二)明知為他人之註冊商標，而以該商

標中之文字作為自己公司名稱、商號名稱、網域名稱或其他表彰營業主體

或來源之標識，致商品或服務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者。商標法第 62條第 1 

款、第 2 款定有明文。而所謂著名商標者，係指有客觀證據足以認定已廣

為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者。著名商標之認定，應就個案情況考量

下列足資認定為著名之因素：1.相關事業或消費者知悉或認識商標之程度。

2.商標使用期間、範圍及地域。3.商標推廣之期間、範圍及地域。4.商標

註冊、申請註冊之期間、範圍及地域。5.商標成功執行其權利之紀錄，特

別指曾經行政或司法機關認定為著名之情形。6.商標之價值。7.其他足以

認定著名商標或標章之因素。8.著名商標之判斷，應以中華民國境內，廣

為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為準（參照司法院釋字第 104 號解釋）。

又所謂減損著名商標之識別性，係指著名商標持續被他人襲用，致相關消

費者之認知，該著名商標與其所表彰之商品或服務來源間之關聯性將遭到

淡化。換言之，因他人襲用該著名商標，使著名商標之識別性受到減損、

貶值、稀釋或沖淡，均屬淡化之效力。 

(三)原告主張被告以「統一漢芳堂股份有限公司」作為公司名稱，有商標法第

61條第 1 、2 款視為侵害商標權情事，被告則辯稱其無使消費者混淆誤認

之行為云云，經查： 

   1.被告於 101 年 2 月20日核准設立登記時，如附圖所示之商標為著名商標：

原告係於 56年 8 月 25日核准設立之食品製造及銷售之民生相關綜合食

品事業，自設立以來陸續在台灣及世界多國取得各項有關「統一」之註冊

商標，除使用在麵粉、飼料、油脂、速食麵、乳品、飲料等產品外，並逐

步擴展到營養保健食品如雞精、膠原蛋白錠、飲品及各種漢方藥材所製成

之保健食品。原告所製造銷售之統一系列產品已成為消費大眾耳熟能詳之

商品，其銷售據點遍及全台灣，國內報章雜誌、電視廣告等媒體亦常見原



告產品之廣告等情，已據原告陳明在卷，並有公司及分公司基本資料查詢、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商標資料檢索服務，且系爭「統一」商標為著名商標，

復為被告所不爭執，故被告於 101 年 2 月 20日核准設立登記時，如附圖

所示之商標為著名商標，應堪認定。 

    2.被告使用「統一」作為其公司名稱特取部分之一部，有減損如附圖所示之

商標的識別性： 

     (1)被告非原告公司事業群，卻以原告著名商標之「統一」文字作為其公

司名稱一部份，其所生產之口罩包裝亦標示「統一漢芳堂股份有限公

司出品」、「統一健康天使股份有限公司製造」、「本公司榮獲 99

年國家生技大獎消費者評價第一名」以說明其產品在生技領域有很高

的評價，原告雖未生產口罩，然其保健事業群及所設立之統一生命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既與生技領域有關，則被告行為即有使消費者將被告

所生產之口罩與原告公司產生聯想，致減弱「統一」商標原本所具備

高度指示原告商品或服務之特徵及印象，使該商標之識別性受到減損、

稀釋或淡化，亦為本院 100 年度民商訴第 20號判決所肯認，又該案

之被告即訴外人統一生醫公司均與本件被告之董監事及營業地址均

與相同，且原告與統一生醫公司間，業經本院 100 年度民商訴第 20

號判決「被告統一生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不得使用相同或近似於『統

一』之文字作為其公司名稱之特取部分，並應向經濟部中部辦公室辦

理公司名稱變更登記。」，並經本院 101年度民商上字第 5 號駁回統

一生醫公司之上訴確定，亦為兩造所不爭執，是被告另於 101 年 2 月

20日將其公司名稱設立為「統一漢芳堂股份有限公司」，其行為足使

強烈指示單一來源之如附圖所示之商標變成指示 2 種以上之商品或

服務來源，將使相關事業或消費者對如附圖所示之商標產生非單一聯

想或非獨特性的印象，而減損如附圖所示之商標的識別性。且若不制

止，亦會使相關事業或消費者誤以為可任意使用如附圖所示之商標，

而導致該著名註冊商標識別性之減弱。此外，由於 92年商標法第 62

條第 1 款所稱有減損如附圖所示之商標的識別性及信譽，並不以行為

人經營之業務範圍與著名註冊商標使用之商品或服務相同或類似為

必要，故被告以兩造經營業務之行銷管道、模式、目標、消費族群、

標的等，辯稱被告不足構成對原告之直接競爭作用，不會使消費者於

實際購買時有發生任何混淆誤認之實際結果云云，委無可採。 

      (2)且被告復與訴外人統一生醫公司即更名後之統一健康天使股份有限公

司共用商業網站，於該商業網站首頁上方共同標示醒目之「統一健康



天使（股）公司（即訴外人為更名後之統一生醫公司）、統一漢芳堂

（股）公司」，並共同販售養生保健食品、口罩等商品，有被告之網

站網頁資料影本附卷可稽，是被告雖為另行設立之實體公司，惟其與

前受本院 100 年度民商訴第 20號判決及 101 年度民商上字第 5 號之

確定判決既判力所及之訴外人統一生醫公司，共同販售相同產品且兩

者之董監事及營業地址均相同，被告顯然藉另行設立「統一漢芳堂」

股份有限公司，而繼續攀附原告所有之系爭著名商標、企業表徵及良

好商譽，誤導消費者以為與原告統一企業公司間有密切關係，顯已減

損系爭著名商標之識別性，其行為足使強烈指示單一來源之如附圖所

示之商標變成指示 2 種以上之商品或服務來源，將使相關事業或消費

者對如附圖所示之商標產生非單一聯想或非獨特性的印象，而減損如

附圖所示之商標的識別性，致在消費者心目中，系爭著名商標與其所

表彰商品或服務間之關聯性遭到淡化，被告意圖攀附利用原告就系爭

商標所建立之品牌形象及知名度之便利，以達推銷被告及訴外人統一

生醫公司所有商品之不當目的。 

      (3)被告雖辯稱伊僅單純銷售酵素產品云云，惟查被告有販售口罩商品並

與統一生醫公司共同銷售其他醫療產品，業如前述，且即使被告所生

產銷售之酵素營養補充品，於 Yahoo 奇摩輸入關鍵字「統一酵素」加

以搜尋，亦均出現原告集團所銷售之酵素及益生菌等營養補充品，顯

見原告亦生產酵素營養補充品，是被告以「統一」為公司特取名稱之

一部分，並生產製造酵素營養補充品，已造成淡化系爭商標之識別性，

導致系爭商標之商業價值和吸引力降低，使其指向特定商品之顯著性

和識別性趨於模糊，淡化消費者將該著名商標與特定商品建立聯想之

關聯性，又兩造同以「罐頭、冷凍、脫水及醃漬食品製造業」、「調

味品製造業」、食品什貨、飲料零售業」等為營業登記項目，亦足徵

被告非單純銷售酵素，是被告之營業項目顯與原告系爭「統一」著名

商標間有高度關聯性，誤導消費者以為與原告間有密切關係，顯已減

損系爭著名商標之識別性，其行為足使強烈指示單一來源之如附圖所

示之商標變成指示 2 種以上之商品或服務來源，使相關事業或消費者

對如附圖所示之商標產生非單一聯想或非獨特性的印象，而減損如附

圖所示之商標的識別性，致消費者混淆誤認被告所銷售之商品源自原

告或其關係企業、授權關係、加盟關係或類似關係，使系爭著名商標

與其所表彰商品或服務間之關聯性遭到淡化。 



      3.綜上，如附圖所示之商標於 101 年 2 月 20日已屬著名商標，而被告與

訴外人統一生醫公司相同之董監事及營業地址，卻另於 101 年 2 月 20

日將其公司名稱設立為「統一漢芳堂股份有限公司」，其顯然明知如附

圖所示之商標為著名註冊商標之事實，卻將該著名註冊商標中之文字

「統一」作為自己公司之名稱，有使人將其所經營之公司與如附圖所示

之商標產生聯想之虞，影響其指示來源之識別性，故被告有 92年商標

法第 62條第 1 款視為侵害商標之情形。    

 

四、判決結果  

原告主張被告使用原告著名商標作為被告公司名稱而侵害其商標權等語，即無不

合，被告抗辯其公司名稱業經許可登記，且其行為並不構成商標權之侵害

云云，並不足採。從而，原告依據 92年商標法第 61條第 1 項後段及第

62條規定，請求被告不得使用相同或近似於「統一」之文字作為其公司

名稱之特取部分，並應向經濟部中部辦公室辦理公司名稱變更登記，為有

理由，應予准許。 


